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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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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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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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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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乐
號

三
月
卅
一
号
且
路
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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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月
十
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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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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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
士 
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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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月
十
二
号
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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臣(
四
月
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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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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餐
斜
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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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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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
精
明
應
信
任 

本
行
間
辦
至
今
已
六
拾
四
年 

中
經
農
業
歉
收
政
潮
經
濟
豐 

裕
與
恐
慌
種
種
變
遷
困
富
有 

裂
驗
及
愼
於
將
事
故
能
應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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甘
如
渡
過
難
關
且
常
表
現
其 

有
絕
巨
抗
力
足
以
屹
立
不
移 

投
資
者
於
此
須
熟
思
如
何
方 

可
應
付
各
種
變
境
究
能
否
成 

設
功
有 
一 人
焉
當
其
移
殖
國. 

外
畤
須
具
有
許
多
犧
牲
其
吃 

着
與
犧 W
之
自
的
在
謀
保
護 

其
家
庭
及
享
晚
年
之
福
有
經 

驗
之
船
主
亦
然
須
冒
大
風
浪 

及
天
氣
淸
朗
時
則
怡
然
自
得 

▲
本
行
歷
六
拾
四
年
之
尊
往 

致
有
今
日
之
發
達
足
証
其
有 

能
幹
冀
安
全
者
對
此
應
無
顧 

慮
本
行
特
在
雲
高
華
域
多
利 

一
滿
地
可
等
境
雇
用
適
堪
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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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學
員
帮
忙
以
利
便
華
顧
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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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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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
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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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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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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爲
厳
之
得
。。何
則
。。蓋
向
日
賊
借
款
。。是
增
厚 

日
«-:對
我
之
勢
力
。。我
國
必
爲
借
欵
條
件
所
束 

縛
。。據
報
載
日
賊
要
求
我
國
政
治
。軍
事"
等
之 

.顧
問
用
人
傕
爲
條
件
。。直
自
置
國
家
於
名
存
而 

實
亡
之
境
，。總
之
無
論
日
賊
經
濟
提
携
。。抑
國 

一
際
借
欵
。。於
我
國
必
利
少
害
多
。"
苟
非
萬
不
得 

已
。。斷
不
能
以
借
欵
爲
樂
觀.。。而
况
向
信
義
全 

失
。，貪
慾
無
饗
之 
.8賊
借
欵
乎
。。

18呼
，
中
日
合
色
之
說
已
甚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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塵
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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雖
未
成
爲
事
實
。，而
中
日
兩
方
之
信
使
往
還
。。 

汪
氏
演
說
中
日
合
作
之
載
懇̂
蔣
氏
亦
電
汪
贊 

成
。。想
不
難
成
事
實
，果
爾
。則
日
賊
併
吞
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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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
進
壹
步"
。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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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
途
。。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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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
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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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;事
件 
此
地
爲
興
安
北
警
備
軍
之
警 

戒
區
。。因
接
外
蒙
紅
軍
出
現
之
警
報
。。于
覺
月 

十
四
日
乃
調
壹
隊
防
守
甘
珠
爾
廟
附
近
。。廿
四 

日
哈
爾
五
附
近
值
察
之
軍
事
教
官
木
多
官
佐
率 

領
武
装
十
一 
名
。。突
與
外
蒙
紅
軍
衝
突
。。結
果 

日
賊
賴
尾
中
尉
及
士
兵
三
名
皆
已
傷
亡
C-

而
事 

件
遂
因
以
擴
大
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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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
此
情
報:
鑑
於
此
地
不
斷
紛
援; 

乃
有 
一 舉
解
决
之
意
。。
一 方
即
由
海
拉
爾
縄
日 

僞
部
珍
馳
援.•。而
他
方
卽
占
據
哈
爾
瓦
二
强
破 

抵
抗
外
象
紅
軍
。。此
爲
卄
六
日
事
也
。日
軍
此 

種
舉
動
：
原
欲
使
外
蒙
紅
軍
不
戰
自
退
：
然
而 

紅
軍
之
答
覆
。。並
不
如
此
簡
單
，。终
于
三
十
日 

實
行
火
逬
。
激
戰
兩
小
時
。。紅
軍
撤
退
哈
爾
瓦 

附
近
。。日
軍
進
駐
毓
地
。。兩
軍
現
仍
在
嚴
重
相 

特
對
峙
中
也
一
。

此
事
發
生
之
後
。。外
蒙
當
局
克
多
氏
發
表
「滿

中
日
果
合
作
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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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白
種
人
欲
宰
割
全
球
。。固
爲
我
黃
種
人
所
队 

注
意
，吾
人
須
知
彼
白
種
人
亦
非
能
團
結
壹
致 

以
謀
我
者
。。列
騒
均
勢
。。彼
此
疑
忌
5

歐
戰
是 

人
互
相
殘
殺
之
明
證
一
。今
第
二
次
歐
戰
又
在 

醞
釀
中
。。同
種
相
殘
。。幾
成
爲
一
種
習
尙
。。日 

本
亦
壊
此
習
尙
以
行
〉。以
我
爲
魚
因
。0 任
意
宰 

割
。美
如
欲
免
人
之
欺
凌
。。是
在
自
己
之
發
憤 

爭
电
國
家
强
。。則
外
侮
自
消 
。.日
賊
豈
敢
謀 

白
種
人
夜
郎
自
大
，。鄙
視
他
種
。
固
爲
不
能 

免
之
事
實
。C

試
問
吾
人
對
賞
種
。亦
有
重
視 

之
乎
：
誠
以
黑
人
無
自
强
之
思
想•"
無
競
爭
之 

意
志
。，爲
人
牛
為
而
不
以
爲
羞
。。爲
人
侮
辱
而 

不
知
恥
。。此
種
民
族
。
能
不
令
人
輕
視
乎
。
我 

荀
無
以
啟
其
輕
視
。。人
惡
得
而
輕
視
之
：
滿
案 

事
變
。。國
聯
不
理
處
。。正
是
靠
人
而
不
自
强
之 

失
敗
。。其
咎
在
我
。。宜
知
自
愧
。。今
仍
不
自
圖 

强
。
不
自
發
憤
。尙
擬
轉
而
倚
靠
日
賊•
。猶
謂 

覺
悟
。。不
知
皆
持
迷
不
悟
耳
。。

白
種
人
在
我
國
。。强
租
地
方
。。施
行
法
權3。  

固
我
國
之
恥
。。至
瓜
分
之
說
。
是
因
前
淸
政
治 

腐
敗
：
外
交
失
策
而
起
。。自
革
命
後
，一。外
人
以 

我
民
族
爲
有
爲
：
此
説
即
消
。。是
故
打
破
他 

之
野
心
。，是
在
我
之
有
爲
。。抵
禦
他
國
之
歎
凌 

。。是
在
我
之
團
結
。C

籍
他
人
之
勢
。。以1^

人
者 

。。未
有
不
失
敗
者
也
。。數
十
年
以
來
。C

彼
白
人 

.倡
瓜
分~
我
國
所
失
之
地
，。尙
不
及
日
賊
夜
襲 

瀋
陽
：
不
壹
年"
。而
奪
我
東
北
四
省
百
分
之
豈 

。。日
賊
尙
可
恃
乎
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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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
中
日
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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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
携
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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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
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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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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